
十

世
紀
之
老
人
何
去
何
從

李
宗
派

論
老
人
醫
療
福
利
政
策
與
老
人
生
活
品
質
之
提
昇

前

、﹒-國-

Çl 

二
十
一
世
紀
即
將
來
臨
，
我
們
必
須
肯
定
老

人
一
生
所
作
之
貢
獻
，
我
們
必
須
認
識
老
人
家
庭

之
生
活
需
要
，
我
們
更
要
幫
助
他
們
解
決
所
面
臨

之
社
會
醫
療
、
褔
利
服
務
與
身
心
適
應
之
危
機
。

老
年
是
一
個
人
生
命
成
長
、
繼
續
發
展
之
一

個
階
段
。
對
於
老
人
所
提
供
之
社
會
安
全
，
與
醫

療
福
利
應
具
備
整
體
性
，
必
須
考
慮
到
老
人
本
身

與
他
們
家
庭
所
有
成
員
，
包
括
其
子
女
或
兒
孫
全

體
之
生
活
幸
褔
。
我
們
必
須
認
識
到
老
人
所
需
要

之
經
濟
獨
立
，
與
社
會
價
值
之
重
要
關
連
。
我
們

應
該
排
除
所
有
之
歧
視
，
不
分
性
別
、
種
族
、
膚

色
、
宗
教
、
文
化
或
政
治
取
向
，
保
障
所
有
人
民

包
括
老
人
之
生
活
幸
福
。

當
我
們
討
論
老
人
之
醫
療
福
利
政
策
與
生
活

品
質
時
，
應
該
存
心
感
謝
所
有
老
人
長
輩
，
對
於

整
個
國
家
、
社
會
、
家
庭
之
重
大
貢
獻
。
這
些
老

人
也
許
是
曾
經
養
育
我
們
的
父
母
，
疼
愛
過
我
們

的
祖
父
母
，
他
們
是
我
們
生
活
中
的
照
顧
者
與
支

持
者
，
他
們
也
許
是
捍
衛
國
家
之
退
伍
軍
人
、
百

貨
超
市
之
消
費
顧
客
、
金
融
企
業
之
投
資
管
理
者

、
建
設
工
業
之
技
師
、
工
人
，
或
是
生
產
食
品
之

農
民
、
漁
民
，
或
是
公
教
機
關
退
休
之
公
僕
與
老

師
。
不
管
他
是
國
家
或
社
區
之
領
導
人
物
，
或
者

是
駕
駛
公
車
之
司
機
，
打
掃
庭
園
之
工
友
，
我
們

都
要
尊
敬
他
們
。
因
為
他
們
對
整
個
社
會
文
化
有

所
貢
獻
，
我
們
應
該
擬
訂
老
人
政
策
，
通
過
社
會

立
法
，
提
供
老
人
應
得
之
醫
療
福
利
，
善
待
我
們

c? 

期十八第刊季展發區社

國
家
之
每
一
位
老
人
。

我
們
要
強
調
中
央
政
府
、
省
政
府
、
各
縣
市

政
府
與
民
間
社
團
應
該
協
調
合
作
，
提
供
最
現
代

化
、
最
專
業
化
、
最
優
良
的
醫
療
福
利
與
社
區
服

務
，
來
提
昇
老
人
之
衣
食
住
行
育
樂
、
醫
療
與
安

養
之
生
活
品
質
。

我
們
大
家
關
心
老
人
之
生
活
品
質
，
應
該
從

事
研
究
，
暸
解
社
會
上
許
多
獨
立
自
主
老
人
之
生

活
需
求
，
或
是
依
賴
家
人
生
活
之
老
人
困
境
，
或
中

是
殘
障
失
能
之
老
人
家
庭
，
或
是
被
遺
棄
隔
離
之
華

老
人
晚
景
，
鼓
勵
老
人
社
團
、
社
區
志
工
、
專
家
叭

學
者
與
老
人
醫
療
福
利
有
關
之
主
管
單
位
，
共
同
机

擬
定
政
策
，
提
供
適
當
之
服
務
措
施
。
、
一
川

透
過
此
次
之
老
人
生
活
文
化
學
術
研
討
會
，
恃

大
家
貢
獻
智
慧
與
才
能
，
集
思
廣
益
，
共
同
來
探
二

nA nu no 44 



討
尋
求
老
人
之
經
濟
安
全
、
老
人
之
醫
療
保
健
、

老
人
之
飲
食
營
養
、
老
人
之
居
位
環
境
、
老
人
之

服
飾
儀
容
，
以
及
老
人
之
心
靈
生
活
，
善
盡
建
言

獻
策
，
以
喚
起
社
會
大
眾
與
老
人
本
身
之
覺
醒
，

將
對
促
進
老
人
之
醫
療
福
利
政
策
有
所
貢
獻
。

本
文
就
老
年
人
口
之
變
遷
對
一
個
國
家
、
對

整
個
醫
療
褔
利
政
策
與
社
會
經
濟
之
挑
戰
，
與
老

人
政
策
之
重
大
影
響
，
提
出
分
析
報
告
與
建
議
，

並
提
供
下
列
數
個
重
要
概
念
與
原
則
，
以
利
老
人

醫
療
福
利
政
策
之
訂
定
，
與
提
昇
老
人
生
活
品
質

之
參
考
。
這
些
重
要
概
念
與
原
則
包
括
:
老
少
世

代
連
接
理
論
、
家
庭
支
持
倫
理
、
老
人
經
濟
自
立

原
則
、
疾
病
壓
縮
理
論
、
維
護
老
人
身
心
健
康
原

則
、
推
廣
全
民
醫
療
褔
利
之
原
則
。
這
些
概
念
與

原
則
將
在
本
文
詳
細
說
明
之
。

、
老
年
人
口
增
加
對
醫
療
福
利

之
影
響

廿
一
世
紀
之
老
年
人
口
急
速
增
加
，
對
一
個

民
主
國
家
之
全
民
健
保
與
醫
療
福
利
政
策
之
影
響

至
深
且
巨
，
對
於
全
國
之
社
會
發
展
與
經
濟
建
設

，
更
具
有
舉
足
輕
重
之
角
色
，
銀
髮
族
群
不
再
是

弱
勢
團
體
。

觀
察
世
界
各
地
之
老
年
人
口
，
還
在
日
夜
膨

脹
，
全
球
高
過
六
十
五
歲
之
人
口
，
在
一
九
九
二

年
為
三
億
四
仟
二
百
萬
人

Z
b
y
p
H
E
O口
的
)
。

但
是
，
到
了
公
元
二
千
零
廿
五
年
時
，
將
增
加
到

七
億
六
仟
一
百
萬
人
之
多
。
屆
時
，
每
七
個
老
人

就
有
一
個
是
超
過
六
十
九
歲
之
長
輩
，
西
方
工
業

化
之
國
家
，
尤
其
西
歐
諸
圈
，
在
一
九
九
二
年
時
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人
口
佔
了
全
國
總
人
口
數
之

一
三
﹒
七
%
，
八
十
歲
以
上
者
也
有
三
﹒
。
%
。

但
在
福
利
國
家
之
瑞
典
，
就
有
一
八
﹒
。
%
之
老

年
人
口
，
而
超
過
八
十
歲
者
，
也
有
四
﹒
五
%

.. 

在
南
非
洲
及
南
亞
洲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者
，
只
佔

了
人
口
總
數
之
三
﹒
O
%
。
(
註

l
)

。
在
全
世

界
最
富
強
之
美
國
，
在
一
九
九
二
年
時
，
超
過
六

十
五
歲
者
佔
了
人
口
總
數
之
三
一
﹒
七
%
，
到
了

公
元
二
千
零
廿
五
年
時
，
預
估
將
增
加
到
一
八
﹒

七
%
。在

台
灣
，
一
九
九
五
年
時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
之
人
口
佔
了
人
口
總
數
之
七
﹒
六
%
，
到
了
公
元

二
千
年
時
，
將
增
加
到
八
﹒
五
%
'
需
要
長
期
照

顧
護
理
者
，
也
由
一
九
九
五
年
之
四
﹒
五
%
增
至

公
元
二
千
年
之
五
O
%
0
(
註

2
)

。
行
政
院
制

經
建
會
指
出
未
來
我
國
人
口
老
化
速
度
遠
遠
超
過
發

歐
美
先
進
國
家
，
統
計
顯
示
，
現
在
平
均
每
七
﹒
叮
叮

九
位
生
產
者
撫
養
一
位
退
休
者
，
預
估
三
十
年
後
刊

，
每
一-
7八
個
生
產
者
，
就
須
撫
養
一
位
退
休
者
峙

，
亦
即
養
老
的
負
擔
倍
增
。
由
於
家
庭
成
員
減
少
料

以
及
家
庭
性
質
迅
速
改
變
，
老
人
照
顧
與
安
養
，

將
很
難
由
家
庭
來
負
擔
。
養
老
即
將
成
為
廿
一
世

紀
最
受
關
注
的
政
治
、
經
濟
與
社
會
問
題
。
(
針

對
高
齡
化
社
會
危
機
應
早
謀
對
策
，
中
國
時
報
社

論
，
民
國
八
十
六
年
九
月
八
日
)
仕

在
一
九
九
0

年
時
，
西
歐
國
家
之
人
口
年
齡
寸

中
數
為
三
十
七
歲
，
全
球
之
人
口
年
齡
中
數
為
廿

三
點
五
歲
。
美
國
則
為
三
十
二
歲
，
拉
丁
美
洲
為

廿
歲
，
非
洲
因
為
經
濟
開
發
遲
緩
，
社
會
較
為
落

伍
，
其
人
口
年
齡
中
數
為
廿
歲
，
預
估
到
了
公
元

二
千
年
，
也
是
廿
歲
(
註3
)

，
西
方
已
開
發
國
科

家
中
，
由
於
科
技
工
藝
突
飛
猛
進
，
環
境
衛
生
大
叭

為
改
善
，
醫
療
保
健
普
及
全
民
，
防
疫
除
病
人
人
八

參
與
，
營
養
常
識
增
加
，
嬰
兒
死
亡
率
大
為
下
降
計

，
導
致
老
年
人
口
大
量
增
加
，
由
一
九
七
五
年
之
年

三
八
%
增
加
到
公
元
貳
千
零
七
十
五
年
之
一
七
吋

n
凡



-
O
%
。

老
年
人
口
增
加
對
醫
療
福
利
之
最
嚴
重
影
響

，
可
由
美
國
之
先
例
加
以
說
明
之

.. 

在
一
九
八
七

年
美
國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人
口
只
佔
人
口
總
數
之
一

一
一
-
O
%
，
但
是
他
們
花
費
掉
全
國
所
有
個
人
醫

療
保
健
費
用
之
三
六
%
'
青
少
年
、
兒
童
在
十
九

歲
以
下
之
醫
療
保
健
支
出
只
佔
了
全
數
之
二
二
­

O
%
。
八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老
人
比
起
六
十
五
歲
至

六
十
九
歲
之
老
人
，
有
兩
倍
半
以
上
之
患
病
機
會

，
需
要
醫
療
保
健
，
花
費
也
多
，
他
們
需
用
療
養

機
關
比
起
六
十
五
歲
至
六
十
九
歲
者
有
廿
三
倍
之

多
。
到
了
公
元
兩
千
零
四
十
年
，
全
國
人
口
總
數

，
每
五
個
人
將
有
一
個
是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之
老
人

，
他
們
將
會
花
費
全
國
醫
療
保
健
預
算
之
半
數
。

當
他
們
住
進
醫
院
將
近
臨
終
時
，
其
醫
療
費
用
更

是
倍
加
昂
貴
，
負
擔
更
重
。
(
註

4
)

在
一
九
九
二
年
時
，
美
國
之
社
會
安
全
法
所

規
定
之
老
人
醫
療
保
險
經
費
為
被
保
險
老
人
支
付

四
千
一
百
七
十
億
美
元
，
使
四
千
二
百
多
萬
之
老

人
受
益
。
在
一
九
九
一
年
時
，
美
國
之
醫
療
保
健

支
出
，
花
費
了
全
國
生
產
總
額

(
G
.
u
-
F
)
之
一

一
﹒
五
%
'
為
全
世
界
花
費
保
健
預
算
最
高
之
國

家
，
台
灣
在
一
九
九
一
年
只
花
費
了
四
﹒
五
%
，

在
一
九
九
二
年
時
，
美
國
花
費
二
二
﹒
六
%
之

C
.
O
-
p
o
加
拿
大
次
之

一
0
.
三
%
，
其
他
西
方

之
工
業
國
家
則
平
均
為
八
﹒
一
%
之

C
.
O
.可
﹒
數
目

(
註
5
)

在
一
九
九
三
年
時
，
美
國
之
老
人
醫
療
保
健

支
出
佔
了
全
國
醫
療
保
健
預
算
的
三
分
之
一
(
二

千
七
百
億
美
元
)
。
在
一
九
九
五
年
時
，
美
國
聯

邦
政
府
為
全
國
之
老
人
支
出
公
款
達
五
千
兩
百
十

億
五
千
萬
元
E
N
-
-
印
胃
口
古
巴
，
包
括
了
所

有
聯
邦
政
府
負
擔
之
醫
療
福
利
經
費
、
社
會
安
全

年
金
、
鐵
路
工
人
退
休
金
、
聯
邦
公
職
人
員
退
休

金
、
軍
職
人
員
退
休
金
、
礦
工
勞
保
金
、
老
人
救

濟
金
、
退
除
役
勞
民
福
利
金
、
老
人
醫
療
保
險
金

、
老
人
醫
療
救
濟
金
、
糧
食
券
補
助
金
，
以
及
老

人
之
房
屋
補
助
金
等
等
。
這
個
天
文
數
字
並
不
包

括
私
人
儲
蓄
與
私
立
慈
善
機
關
為
貧
困
老
人
所
支

出
之
醫
療
救
助
與
福
利
服
務
之
開
支
。

在
分
析
一
九
九

0
年
公
私
立
機
關
支
付
醫
療

保
健
之
比
例
，
顯
示
公
立
機
關
(
政
府
)
只
支
付

全
國
醫
療
保
健
費
用
之
四
二
﹒
二
%
E
g
-
­

E

戶
抖
。
口
)
私
立
機
關
及
私
人
則
支
付
總
費
用
之

五
七
八
%
Z
S
E
t
o
D
)
(

註
6
)

。
由
盼

此
可
以
暸
解
老
年
人
口
不
論
貧
賤
富
貴
，
對
於
整
發

個
國
家
之
醫
療
福
利
政
策
之
嚴
重
衝
擊
，
我
們
不
叮
叮

得
不
考
慮
較
有
前
贈
性
與
突
破
性
之
醫
療
福
利
政
刊

策
，
過
去
之
醫
療
福
利
政
策
要
求
對
於
老
人
族
群
吋

提
供
公
平
待
遇
、
親
切
照
顧
、
服
務
方
便
、
品
質
折

優
良
、
救
急
醫
病
、
免
費
施
醫
，
目
前
之
醫
療
福

利
政
策
大
為
改
觀
，
強
調
改
變
方
向
應
由
救
急
醫

療
(
2
n
r
s門
。
)
改
為
防
急
保
健
(
古
巴
巴
鬥
印
門
。

\
5
戶
口
即
可
。
)
，
更
要
應
用
現
代
之
管
理
科
學
與

策
略
，
來
控
制
醫
療
褔
利
資
源
之
浪
費
，
消
除
經
卜

呵
。

費
濫
用
，
避
免
不
當
開
支
，
提
高
醫
療
福
利
輸
送
寸

效
能
，
注
重
身
心
健
康
之
日
常
照
顧
，
整
個
健
保

體
系
要
注
重
「
健
保
」
並
非
「
病
保
」
。
禁
止
惡

性
之
醫
療
企
業
競
爭
，
對
於
維
護
健
康
行
為
之
激

勵
與
獎
賞
，
提
高
健
保
消
費
大
眾
之
醫
療
福
利
常

識
，
推
廣
健
保
福
利
之
社
會
教
育
，
改
變
歧
視
老
叭
叭

人
族
群
之
社
會
態
度
與
社
會
價
值
觀
念
。
對
於
歐
叭

美
先
進
國
家
之
醫
療
照
顧
與
福
利
服
務
經
驗
，
我
八

們
必
須
取
長
補
短
，
避
免
重
蹈
覆
轍
，
浪
費
國
家
卅

寶
貴
之
醫
療
褔
利
資
源
，
減
輕
國
民
之
財
稅
負
擔
年

。
我
們
應
該
藉
著
這
類
學
術
研
討
會
提
出
較
具
前
汁

nn 



瞻
性
，
與
創
意
性
之
理
念
與
原
則
，
協
助
政
府
當

局
描
繪
將
來
老
人
政
策
之
藍
圖
，
並
輔
導
民
間
社

團
創
辦
老
人
醫
療
褔
利
，
整
體
服
務
之
示
範
事
業

，
對
於
老
人
長
輩
本
身
與
其
家
庭
或
社
區
應
具
有

啟
發
性
與
挑
戰
性
之
作
用
。

一
一
、
老
人
醫
療
福
利
政
策
之

理
念
與
原
則

廿
一
世
紀
之
老
人
醫
療
褔
利
之
理
念
與
原
則

，
應
依
公
共
衛
生
之
預
防
保
健
開
始
，
對
於
老
人

應
先
保
護
其
身
心
健
康
(
保
健
概
念
)
，
並
非
等

著
患
病
後
再
給
予
事
後
之
醫
療
保
健
。
目
前
老
人

醫
療
福
利
界
較
受
注
目
之
理
念
與
原
則
，
有
疾
病

壓
縮
理
論
、
世
代
連
接
概
念
，
與
老
人
議
會
立
法

之
原
則
，
可
以
做
為
擬
定
老
人
醫
療
褔
利
政
策
之

k
u日
別
叫何

謂
疾
病
壓
縮
理
論

(
2
8
3的
泣
。
口
。
卅

竄
。
門σ
μ
E
H
A
h
『
σ
『
口
可
﹒
」ω
B
O的
叮
叮
抖
。
帥
、H
h山
∞0
)
?

對
於
老
人
普
遍
關
心
之
主
題
就
是
人
生
最
後
之
年

歲
是
否
一
定
遭
遇
病
魔
纏
身
、
慢
性
疾
病
、
殘
障

失
能
、
擔
心
害
怕
連
累
家
人
與
其
他
提
供
生
活
照

顧
之
朋
友
，
政
府
之
醫
療
褔
利
決
策
者
懷
疑
社
會

或
政
府
是
否
有
足
夠
財
政
能
力
來
擔
起
這
個
重
擔

?
但
是
一
些
樂
觀
之
醫
療
專
家
，
認
為
晚
年
無
限

好
，
可
擁
有
健
康
之
身
心
，
有
許
多
自
由
時
間
，

可
以
隨
心
所
欲
，
從
事
年
輕
時
所
未
能
完
成
之
心

願
與
有
樂
趣
之
活
動
。
支
持
這
個
理
念
最
著
名
之

學
者
為
弗
禮
斯
大
師
，
他
提
出
疾
病
壓
縮
理
論
，

認
為
人
類
可
享
有
健
康
，
可
自
由
自
在
活
到
一
百

歲
，
可
以
避
免
疾
病
與
殘
障
，
可
壓
縮
疾
病
與
殘

障
到
人
生
最
後
之
一
小
階
段
。
他
的
理
論
根
撮
三

種
假
設

.. 第
一
、
每
一
個
人
都
有
生
物
學
與
民
族
學
事

先
安
排
之
生
命
壽
數
。

第
二
、
死
亡
率
可
壓
低
到
人
生
壽
數
之
最
終

點

第
三
、
人
數
之
科
技
可
排
除
疾
病
侵
犯
與
意

外
死
亡
。

南
加
州
大
學
老
人
學
中
心
之
主
任
虛
乃
拉
教

授
(
巨
言
之
尸
。
-
r
z
E

舍
門
)
指
出
，
人
類
之

遺
傳
因
子
與
預
防
醫
學
可
支
持
疾
病
壓
縮
理
論
之

樂
觀
立
場
(
註

7
)
。
弗
禮
斯
博
士
之
理
論
發
表

後
引
起
許
多
爭
論
，
他
主
張
疾
病
與
殘
障
失
能
，

甚
至
死
亡
均
可
壓
縮
到
人
生
最
後
一
個
小
階
段
，

也
許
是
一
日
、
一
週
、
或
一
個
月
不
等
，
依
這
個
叫

理
論
，
人
類
之
生
命
可
以
活
到
壽
終
正
寢
之
年
數
發

，
他
的
研
究
發
現
人
生
可
健
康
地
活
到
八
十
五
歲
料

，
然
後
健
康
狀
態
就
急
轉
彎
下
降
而
面
臨
死
亡
。
刊

不
論
疾
病
與
死
亡
能
否
被
壓
縮
成
為
有
機
彈
簧
或
叫

年
糕
飯
圈
，
這
個
理
論
給
我
們
一
個
很
重
要
之
啟
射

示
，
就
是
未
雨
綱
繆
、
未
達
老
年
之
前
，
先
加
以

保
健
預
防
，
如
果
在
青
壯
年
或
中
年
之
日
常
生
活

中
維
護
健
康
愈
久
，
就
愈
減
少
疾
病
之
侵
犯
，
更

可
節
省
政
府

、

社
會
與
個
人
一
大
筆
醫
療
費
用
與

個
人
身
心
之
痛
苦
。
這
個
理
念
應
該
列
為
廿
一
世
衍

紀
醫
療
褔
利
政
策
之
第
一
原
則
。
→

何
謂
世
代
連
接
之
概
念

(
H
E
Z
G
O
D
O
Z
t

。
E
H
n
o
口
口o
n
H
P
O口
)
對
於
老
人
醫
療
福
利
政
策

，
我
們
提
倡
世
代
連
接
並
非
世
代
交
接
之
概
念
。

要
提
供
老
人
高
品
質
之
醫
療
福
利
必
先
考
慮
到
可

運
用
之
社
會
資
源
，
老
人
本
身
之
家
庭
子
女
或
孫
叭
叭

兒
是
一
個
非
常
重
要
之
社
會
資
源
，
我
們
東
方
社
叭

會
重
視
家
庭
倫
理
，
重
視
宗
親
之
彼
此
照
顧
，
我
八

們
的
家
庭
成
員
榮
辱
與
共
，
強
調
家
庭
關
係
。
和
卅

藹
與
親
密
之
家
庭
關
係
不
但
可
以
照
顧
老
人
之
生
年

活
需
要
，
更
可
滿
足
其
心
理
衛
生
需
要
，
一
個
身
汁

nn 



心
健
康
之
老
人
可
以
為
家
庭
與
社
會
做
出
許
多
貢

獻
，
因
此
世
代
連
接
之
概
念
就
在
說
明
一
家
兩
代

或
三
代
之
間
，
彼
此
在
生
活
上
有
連
接
關
係
'
並

不
一
定
要
住
在
同
一
個
公
寓
或
房
子
，
但
在
生
活

上
可
以
互
相
照
顧
，
可
以
提
供
醫
療
褔
利
之
服
務

。
如
果
三
代
同
堂
，
退
休
之
父
母
雙
親
可
以
協
助

年
幼
之
孫
兒
獲
得
生
活
照
顧
，
教
導
做
人
做
事
之

道
理
，
如
果
年
邁
之
雙
親
長
輩
需
要
醫
療
護
理
時

，
其
家
庭
子
孫
應
分
搶
責
任
提
供
第
一
線
之
照
顧

服
務
。
政
府
在
擬
定
老
人
政
策
時
，
應
鼓
勵
家
庭

子
女
善
盡
孝
道
，
表
揚
照
顧
年
老
父
母
之
家
庭
，

激
發
社
會
大
眾
之
共
鳴
。
古
訓
云

.. 

「
天
道
人
道

孝
當
先
，
孝
梯
忠
信
人
之
根
本
，
禮
義
廉
恥
國
之

四
維
」
，
又
一
五.. 

「
父
母
教
訓
子
女
，
要
以
仁
慈

，
子
女
事
奉
父
母
，
要
以
孝
敬
，
所
謂
孝
者
，
百

行
之
首
，
萬
善
之
源
，
乃
扇
子
女
應
當
行
之
，
為

子
女
者
，
切
不
可
無
孝
，
若
無
孝
，
如
樹
之
無
根

，
如
水
之
無
源
，
樹
若
無
根
，
定
不
活
而
枯
'
水

若
無
源
，
必
不
流
而
乾
」
，
人
必
無
活
命
可
言
。

基
督
教
之
聖
經
指
出
「
當
孝
敬
父
母
，
使
你

的
日
子
在
耶
和
華
你
上
帝
所
賜
你
的
地
上
，
得
以

長
久
」
(
出
埃
及
記
廿
章
十
二
節
)
。
佛
經
云

.. 

「
體
貼
母
意
稱
孝
兒
，
九
品
連
台
享
萬
年
」
(
瑤

池
老
母
訓
子
)
。
新
加
坡
政
府
在
一
九
九
四
年
五

月
廿
五
日
頒
布
「
奉
養
令
」
要
他
們
之
國
民
善
盡

孝
道.. 

「
愛
敬
孝
忠
和
、
親
愛
關
懷
、
互
敬
互
重

、
孝
順
尊
長
、
忠
誠
承
諾
、
和
諧
溝
通
」
'
五
德

，
這
是

一
個
世
代
連
接
，
彼
此
照
顧
，
減
少
老
人

醫
療
福
利
負
擔
，
積
極
增
進
老
人
幸
福
之
原
則
。

有
關
老
人
議
會
立
法
之
理
念
係
指
任
何
醫
療

福
利
政
策
以
及
衣
食
住
行
育
樂
有
關
之
社
會
立
法

，
必
須
保
障
老
人
代
表
之
參
與
，
容
許
他
們
表
達

意
願
與
需
求
，
才
能
真
正
符
合
他
們
之
生
活
需
要

。
以
美
國
為
例
，
美
國
聯
邦
政
府
除
了
依
社
會
安

全
與
公
共
衛
生
法
案
提
供
老
人
一
般
之
生
活
保
障

以
及
醫
療
保
健
服
務
之
外
，
尚
有
一
九
六
五
年
通

過
美
國
老
人
法
案

(
H
Z
O
H
E門
〉
皂
白
甘
心
口
〉

2

)
特
別
為
老
人
長
輩
立
法
，
援
權
聯
邦
政
府
設
立

老
人
行
政
局
專
司
全
國
之
老
人
行
政
，
策
劃
全
國

之
老
人
政
策
，
協
調
政
府
及
民
間
之
老
人
福
利
事

業
。
在
州
政
府
設
立
老
人
服
務
部
，
在
地
方
行
政

體
系
上
設
有
老
人
服
務
處
(
〉
門

g
z
g
n
H
O
的
。
口

〉
個
旦
開H
〉
﹒
〉
﹒
〉
﹒
)
，
計
畫
及
協
調
地
方
老
人
社
區

服
務
，
以
及
撥
款
支
援
縣
市
政
府
與
民
間
社
團
辦

理
老
人
事
業
。
老
人
之
社
區
服
務
包
括
四
大
項
目
叫

.. 

第
一
、
使
民
服
務
之
諮
詢
轉
介
、
交
通
服
務
與
發

個
案
管
理
協
調
。
第
一
一
、
居
家
服
務
之
個
人
照
顧
械

、
家
庭
訪
視
、
護
理
保
健
、
家
事
操
作
協
助
、
輸
刊

送
營
養
餐
食
到
家
。
第
一
一
一
、
社
區
服
務
之
集
體
營
吋

養
餐
食
、
老
人
活
動
服
務
中
心
、
老
人
之
日
托
照
射

顧
、
以
及
第
四
、
法
律
服
務
及
輔
助
。
在
一
九
九

0
年
聯
邦
政
府
花
費
了
八
億
元

z
o
o
-
-抖口
古
口

)
之
老
人
服
務
費
，
但
在
醫
療
救
助
金
(

頁
。
告
S
E
)
卻
花
費
了
三
百
七
十
億
元

(
2

E
H
E
D
)
。
在
地
方
上
之
老
人
行
政
主
要
負
擔
←

肉
。

社
會
服
務
之
計
畫

，

協
調
與
評
估
。
同
時
在
州
政
吋

府
每
年
由
州
長
召
集
各
地
方
之
老
人
社
團
代
表
(

老
人
議
會
之
議
員
，
稱
為

E
E
O

門
的
8
5

。
可
)

集
合
在
州
都
開
會
整
日
，
形
成
「
老
人
議
會
」

提
出
老
人
社
團
之
立
法
建
議
以
及
老
人
醫
療
福
利

政
策
之
檢
討
意
見
，
提
供
州
政
府
及
聯
邦
政
府
之
叭
叭

參
考
。
民

國

另
外
為
了
使
所
有
之
老
人
能
夠
參
與
政
府
老
八

人
政
策
之
擬
定
，
美
國
國
會
間
隔
數
年
就
通
過
法
卅

令
，
諮
請
總
統
召
開
白
宮
之
老
人
會
議
。
一
九
八
年

七
年
十
一
月
國
會
修
訂
美
國
老
人
法
案
並
授
權
總
計

n
月



統
在
一
九
九
五
年
五
月
卅
一
日
之
前
，
召
開
白
宮

老
人
會
議
，
邀
請
各
級
政
府
機
關
(
聯
邦
、
州
及

縣
市
)
之
代
表
、
老
人
事
業
有
關
之
專
業
代
表
、

以
及
社
會
大
眾
與
老
人
社
團
之
代
表
參
加
會
議
，

藉
以
提
供
建
議
以
及
參
與
擬
定
全
國
之
老
人
政
策

。
一
九
九
五
年
召
開
之
白
宮
老
人
會
議
包
括
了
十

二
萬
五
千
人
之
草
根
性
平
民
代
表
之
建
言
，
這
些

人
分
別
參
與
了
八
百
次
之
社
區
小
型
「
白
宮
老
人

會
議
」
認
真
討
論
，
並
在
「
白
宮
老
人
會
議
」
正

式
大
會
閉
幕
前
提
出
各
類
之
建
議
，
表
達
他
們
所

居
住
社
區
對
老
人
政
策
與
老
人
之
醫
療
褔
利
服
務

之
期
望
與
觀
點
。
這
種
全
民
性
、
包
括
性
、
重
視

老
人
本
身
參
與
之
民
主
決
策
過
程
，
可
供
台
灣
學

習
借
用
其
理
念
方
法
，
從
事
實
驗
老
人
議
會
功
能

之
方
式
，
激
發
老
人
社
團
積
極
參
與
政
府
機
關
之

決
策
過
程
，
也
不
失
為
老
人
醫
療
福
利
請
命
之
一

種
良
策
。
(
註

8
)

除
了
上
述
三
大
理
念
之
外
，
一
個
有
前
體
性

之
老
人
醫
療
褔
利
政
策
，
應
基
於
尊
重
人
人
自
立

自
主
之
價
值
觀
念
，
當
然
也
包
括
老
人
之
自
立
自

主
原
則
。
要
促
進
與
保
障
個
人
之
收
入
安
全
與
身

心
安
全
為
原
則
，
要
鼓
勵
對
自
己
本
身
之
健
康
維

誰
負
責
，
並
支
持
彼
此
互
助
之
原
則
。
對
於
比
較

「
弱
勢
」
之
人
口
族
群
要
提
供
一
個
「
安
全
網
」

維
持
其
生
存
發
展
之
原
則
。
要
提
昇
老
人
之
生
活

品
質
必
須
提
昇
全
民
生
活
品
質
。
要
認
識
老
年
人

口
係
為
傳
播
社
會
文
化
之
重
要
資
產
，
應
給
予
過

當
之
保
護
。

三
、
提
昇
老
人
生
活
品
質
之
挑
戰

老
年
時
期
是
一
個
人
生
漫
長
之
過
程
，
包
括

了
所
有
世
代
子
孫
互
動
關
係
'
數
百
萬
之
健
康
老

人
將
繼
續
在
他
們
之
工
作
場
所
，
專
門
職
業
貢
獻

才
能
，
我
們
的
老
人
將
會
活
得
更
長
久
、
更
老
邁

，
也
會
有
不
少
老
人
生
活
在
貧
窮
困
苦
之
環
境
，

對
於
擬
定
廿
一
世
紀
之
老
人
醫
療
福
利
政
策
與
提

昇
老
人
生
活
品
質
將
出
現
挑
戰

.. 

第
一
、
對
全
國
而

E
E
-
-
必
須
訂
立
一
個
全
體

性
、
整
體
性
、
有
效
率
的
、
有
慈
悲
憐
憫
性
之
國

家
老
人
政
策
來
因
應
即
將
來
臨
之
老
年
人
口
之
生

活
需
求
與
醫
療
福
利
服
務
。

第
二
、
對
地
方
政
府
而
言

.. 

必
須
擬
定
老
人

長
期
照
顧
之
計
畫
，
對
於
地
方
之
財
政
預
算
將
是

一
大
挑
戰
。
老
人
之
長
期
照
顧
以
及
老
人
殘
障
護

理
將
佔
去
老
人
醫
療
福
利
經
費
三
分
之
一
了
估
計
齡

在
公
元
二
千
年
時
，
住
進
機
關
照
顧
療
養
與
住
在
發

社
區
接
受
照
顧
之
老
人
比
例
為
一
比
四
。
老
人
活
抖

得
愈
老
，
需
要
長
期
照
顧
與
機
關
療
養
者
愈
會
增
刊
第

多
。
八第
三
、
對
社
區
鄉
里
而
言
:
如
何
執
行
老
人
扣

政
策
，
提
供
醫
療
保
健
、
福
利
服
務
。
支
持
老
人

在
社
區
鄰
里
之
基
本
生
活
，
以
及
輔
導
孤
立
或
隔

離
之
老
人
、
參
與
老
人
社
團
，
以
享
人
間
溫
情
。

或
對
於
偏
僻
離
島
老
人
、
山
區
老
人
或
對
於
女
性

老
人
，
提
供
生
活
照
顧
與
社
會
服
務
，
將
是
對
於
衍

專
業
服
務
者
與
社
區
之
自
願
義
工
一
大
挑
戰
。
→

第
四
、
對
於
老
人
家
庭
而
言

.. 

大
多
數
在
家

奉
養
照
顧
慢
性
疾
病
之
雙
親
長
輩
者
多
為
女
性
眷

屬
，
或
是
配
偶
老
伴
，
或
是
女
兒
、
媳
婦
、
姊
妹

等
等
，
雖
是
奉
親
至
孝
，
關
懷
備
至
，
經
過
日
長

月
久
，
身
心
疲
乏
不
堪
，
難
怪
「
久
病
就
生
不
孝
料

子
女
」
之
症
候
群
，
因
此
，
如
何
建
立
一
套
籽
解
叭

家
庭
照
顧
者
之
身
心
壓
力
，
讓
她
們
也
有
喘
息
、
八

休
息
之
機
會
，
才
不
致
產
生
厭
煩
埋
怨
之
心
理
。
卅

第
五
、
對
企
業
及
勞
工
組
織
而
言

.. 

大
量
之
年

老
年
人
口
，
提
供
企
業
界
之
許
多
腦
力
資
源
、
專
汁

nA 



業
經
驗
、
資
金
來
源
、
商
品
購
買
力
量
、
以
及
勞

動
服
務
之
時
間
，
如
何
提
供
機
會
給
予
老
人
族
群

再
教
育
、
再
訓
練
，
改
變
企
業
結
構
與
經
濟
體
系

，
容
許
老
人
再
加
入
生
產
服
務
之
第
二
春
，
並
在

職
工
福
利
制
度
上
保
障
退
休
年
金
、
醫
療
保
險
服

務
，
使
老
人
退
休
能
夠
安
享
晚
年
，
將
是
一
個
重

大
挑
戰
。

第
六
、
對
就
業
個
人
而
言

.. 

應
該
進
入
勞
動

市
場
時
，
就
要
早
做
準
備
將
來
退
休
之
計
畫
。
在

美
國
之
社
會
安
全
制
度
上
，
任
何
人
開
始
工
作
領

取
工
資
，
不
但
要
扣
繳
所
得
稅
金
。
同
時
也
要
扣

繳
社
會
安
全
之
退
休
及
殘
障
、
死
亡
保
險
稅
金
，

由
政
府
強
制
執
行
。
將
來
之
老
人
生
命
餘
數
較
長

，
目
前
雇
主
所
提
供
之
退
休
不
夠
應
付
老
人
退
休

之
需
求
，
因
此
老
人
之
生
活
需
求
、
醫
療
福
利
要

依
賴
故
府
，
要
花
費
稅
金
。
將
來
必
須
改
變
社
會

經
濟
制
度
，
要
使
個
人
、
雇
主
以
及
政
府
共
同
分

擔
，
公
平
分
配
，
減
少
稅
金
之
負
擔
。

第
七
、
對
於
青
年
而
言

.. 

令
天
之
青
年
人
就

是
明
天
之
老
年
人
，
對
於
今
天
年
輕
人
之
教
育
投

資
，
除
了
正
常
之
智
能
德
育
、
體
育
、
群
育
之
外

，
應
包
括
瞭
解
老
人
之
教
育
內
容
。
如
果
他
們
接

受
正
確
之
預
防
保
健
、
適
當
營
養
、
健
康
之
生
活

習
慣
，
對
於
將
來
之
老
人
醫
療
福
利
服
務
，
可
以

避
免
重
大
之
開
支
。
有
良
好
教
育
訓
練
之
青
少
年

，
可
以
從
事
生
產
建
設
事
業
，
可
以
建
立
健
全
之

家
庭
，
保
護
社
區
生
活
之
安
全
，
可
以
培
養
成
為

國
家
之
棟
梁
，
更
可
提
昇
老
人
之
生
活
品
質
。

第
八
、
對
老
人
本
身
而
言

.• 

「
天
增
歲
月
人

增
壽
」
.. 

長
壽
對
老
人
本
身
是
一
種
挑
戰
，
許
多

社
區
鄰
里
之
領
導
人
物
，
或
宗
教
機
關
、
寺
廟
教

堂
之
長
老
均
為
老
人
長
輩
，
在
老
化
社
會
中
，
老

人
本
身
要
扮
演
什
麼
樣
之
角
色
?
不
是
被
動
地
依

賴
年
輕
人
，
而
是
要
主
動
地
參
與
社
區
事
務
，
提

供
經
驗
與
智
慧
，
幫
助
年
輕
人
判
斷
政
府
在
民
主

化
過
程
中
之
決
策
事
項
，
每
一
個
健
康
之
老
人
應

給
與
機
會
與
責
任
在
老
化
社
會
中
貢
獻
所
長
。
(

註
9
)

La --

看合

要
提
昇
老
人
之
生
活
品
質
，
要
擬
定
老
人
之

醫
療
褔
利
政
策
，
必
須
先
建
立
一
個
老
人
經
濟
安

全
之
體
系
，
保
障
老
人
之
經
濟
獨
立
，
經
濟
自
足

，
才
能
使
老
人
之
尊
嚴
得
到
尊
重
。
要
支
持
一
個

健
全
之
全
民
健
保
制
度
，
才
能
使
老
人
繼
續
不
斷
盼

享
有
預
防
性
、
治
療
性
、
與
復
健
性
之
醫
療
服
務
發

。
要
設
計
一
個
安
全
之
社
區
生
活
環
境
，
才
能
使
叮
叮

老
人
享
有
整
合
性
，
多
元
性
，
與
便
民
性
之
福
利
刊
第

服
務
體
系
。
要
鼓
勵
世
代
連
接
，
老
少
合
作
，
才
八

能
使
老
人
享
有
天
倫
之
樂
，
家
庭
關
懷
之
滿
足
。
心
恥

要
改
變
對
待
老
人
之
社
會
態
度
，
將
老
人
族
群
視

為
社
會
資
源
，
才
能
使
老
人
貢
獻
專
業
經
驗
與
人

生
智
慧
，
要
促
進
企
業
界
與
勞
工
界
參
與
老
人
醫

療
褔
利
政
策
之
擬
定
，
老
人
才
能
享
有
退
休
之
醫

療
福
利
保
險
與
服
務
。
卜

no 

要
啟
發
老
人
社
團
推
派
代
表
組
成
「
老
人
議
寸

會
」
，
才
能
使
老
人
享
有
社
會
立
法
之
參
與
權
利

'
爭
取
應
得
之
醫
療
福
利
權
益
。
要
促
進
政
府
擬

定
全
國
老
人
政
策
，
要
有
遠
大
視
野
，
要
有
敏
感

親
民
，
不
能
在
真
空
中
考
慮
設
計
老
人
政
策
，
應

將
老
人
之
醫
療
褔
利
視
為
全
民
生
活
照
顧
之
一
環
料

。
不
論
政
府
與
民
間
之
老
人
醫
療
福
利
專
家
與
領
叭

導
者
，
要
有
整
體
觀
念
之
認
知
，
要
有
社
區
意
識
八

與
社
區
照
顧
之
理
念
，
要
提
昇
老
人
生
活
品
質
，
卅

也
要
提
昇
全
民
之
生
活
品
質
，
要
老
人
有
所
安
養
年

，
也
要
少
年
有
所
教
養
，
這
樣
才
能
彰
顯
世
代
連
吋

n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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